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宋御誠  

            宋柏翰  

            宋年寶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嬌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方俞律師

            張方駿律師

視同上訴人  宋鉻棟  

            宋茶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劉宋粉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黃美玉(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鄒水珍(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鄒水清(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鄒淑華(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正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鈺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美玲(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林宋鉛妹(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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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宋鴻淵(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麗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麗娟(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宋麗美(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游明泉(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浚源  

            華淑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林琦勝律師

            黃曉薇律師

被上訴人    黃曉琪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共同訴訟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

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又確認袋地通行權訴訟，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

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

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然於此情

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

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故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

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訴訟目的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

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與訴外人共有之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

就上訴人宋御誠、宋柏翰、宋年寶（以下合稱上訴人）及其

同造之宋鉻棟、林浚源、華淑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鄒

榮妹之繼承人即宋茶妹、劉宋粉妹、黃美玉、鄒水珍、鄒水

清、鄒淑華、宋四梅之繼承人即宋正堂、宋鈺堂、宋美玲、

林宋鉛妹、宋鴻淵、宋麗如、宋麗娟、宋麗美、游明泉等人

所有之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地號土地（以下逕以地號分稱之）有通行權存在，並不得

於通行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

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後，雖僅上訴人

提起上訴，惟揆諸前揭說明，法院就通行範圍之裁量權行使

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有類推適用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故上訴人提起上訴

乃有利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效力自及於未

上訴之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爰將渠等併列視同上訴人

（以下合稱視同上訴人，或逕以姓名分稱之），合先敘

明。　

二、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外之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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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段000○號

建物（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建

物）及所坐落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無適宜之

對外聯絡道路而屬袋地，向來經由包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

所有如原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下

稱A方案），被上訴人為此分別於民國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

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新臺幣（下同）4

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訴外人即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

桂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故A方

案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詎宋年寶竟在000地號

土地上放置廢棄冰箱、架設鐵柱及鐵條，阻絕上訴人依A方

案通行，致000地號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等情，爰依民

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

行權存在，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

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

（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等則以：系爭建物建造時，000、000、000、000、00

0等地號土地業經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路面寬度1.4至2.

75公尺。宋國安陳稱000、000地號為其小時候業已存在之既

成道路，並出租同段000、000地號土地給被上訴人通行使

用，另宋國豪出租同段000地號土地給上訴人通行使用，故0

00地號土地除可通行上開基地內現有通路外，尚得通行同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並非袋地。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

地，原審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土地之通行方案（下稱B方案）

僅影響3筆土地及2位土地所有人，通行範圍大部分種植農作

物，並供作被上訴人建築系爭房屋、經營螺絲製造業之對外

道路，與A方案相較，A方案土地則可作為建築基地，較具有

經濟價值，且000地號土地係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

租，若認被上訴人有通行權存在，將迫使上訴人違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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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A方案土地亦不敷被上訴人通行3公尺及消防救災車輛通行

3.5公尺之需求，故B方案始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

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000地號土地為袋

地，蓋000、00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間經建築線指定為基

地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遭阻

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應無權利保護必

要性。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000地號土地現由上訴人

承租使用，如採A方案，將會造成000地號土地無法利用，並

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

明：⒈原判決廢棄。⒉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駁回。

　㈡宋鉻棟陳述略以：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A方案土地，被

上訴人欲將系爭建物作為工廠使用，始要求通行A方案土

地。惟000地號土地為農地，僅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被上

訴人之請求實已對A方案土地所有人造成莫大困擾，故應採B

方案為妥等語。　

　㈢鄒水珍陳述略以：伊於70年間遷離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

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㈣宋麗美陳述略以：伊未居住在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

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如被上訴人有意購買伊之應有

部分，伊同意出賣給被上訴人等語。

　㈤林浚源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

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

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㈥華淑真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

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

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㈦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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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聲明或陳述。

四、到庭兩造（即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鉻棟、被上訴

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0頁）　　

　㈠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均

為2分之1。

　㈡被上訴人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

用權，並已支付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

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

塊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

　㈢000地號土地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向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共同承租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㈣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

路。

　㈤A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14.04平方公尺，其中000、000、000地

號土地均鋪設水泥地面，000、000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00

0地號土地上原有冰箱及宋年寶設置之鐵柱及鐵條，嗣已全

部拆除。B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71.22平方公尺，為泥土、石

頭鋪設之臨時道路，其餘皆種植農作物。

　㈥A方案土地除000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外，其餘均為建地；B

方案土地均為農牧用地；689地號土地為建地。

　㈦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到庭兩造同意就本院113

年8月5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

本院卷第161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分述如下：

　㈠查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0

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

路，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

　㈡被上訴人雖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上訴人所有

A方案土地。惟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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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

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固有明定。然

所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

須土地所有人於善盡利用其所有之土地後，其土地仍與公路

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始得通行周圍地以至

公路。而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

積、位置及用途定之。土地所有人如得藉助自己之一筆或數

筆土地對外聯絡，自不能捨該通聯之土地，而主張對於鄰地

有通行權存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判決意旨、

95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787條第1

項規定之袋地通行權，乃以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

聯絡為要件，倘該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非無適宜之聯絡，

即非此所謂袋地，自無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　

　㈢經查，被上訴人為使000地號土地得以通行至新豐路，前於9

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

付40萬元；另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

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

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㈡）。觀諸97年7月8日、97年7月5日道路通行協議書記

載：「本人同意…土地之所有人通行使用，任何人均不得阻

礙…本同意書之效力並及於將來之繼承人或繼受人」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131-151頁），足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

號土地所有人曾就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之事達成協議，而

有意定通行權存在。

　㈣又000 、000 地號土地現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來堆置

之冰箱及設置之鐵柱、鐵條現已全部拆除，亦為空地，該三

筆土地均鋪設水泥路面（見不爭執事項㈤，另參見本院卷第

311-312頁照片），該兩筆土地目前顯係供被上訴人通行使

用至新豐路。參以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豪到庭陳

稱：「被上訴人於106、107年因為要蓋工廠，所以拜託我們

讓他通行，原本被上訴人是從000、000地號土地通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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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只有2.5米左右，不利於大型機具通行，所以才拜託我

們讓他通行，我當時有告訴被上訴人土地只是供他暫時通

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同段000、000地號土地所

有人宋國安亦到庭稱：「我們的狀況同宋國豪，我們提供給

被上訴人使用的土地不是既成道路，000、000地號土地才是

我小時候就已經存在的既成道路」等語（見本院卷第194

頁），並有農地空地租賃契約書載明土地之租賃期間為憑

（見本院卷第229頁）；佐以系爭建物申請建築執照時，係

以緊鄰000地號土地之新豐路段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第255

頁），且到庭之宋鉻棟、鄒水珍、宋麗美均否認有阻擋被上

訴人通行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304頁、卷二第9

0頁）等情，堪認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均有將該兩筆土

地供被上訴人通行至新豐路之意思，益見被上訴人與000、0

00地號土地所有人確實有意定通行權之協議。

　㈤準此，被上訴人既因存在上開意定通行權之協議，而得經由

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新豐路，000地號土地顯已與公路

間有適宜之聯絡，被上訴人復自承其向來經由000、000地號

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可見此通行方式已符合被上訴人通

常使用之需求，揆諸上開說明，000地號土地即非袋地，被

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

地。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對000、000

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為無理由。

　㈥至於被上訴人通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000地號土地，雖

未與該筆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意定通行權協

議。然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

自承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沒有阻擋其通行000地號土地，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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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該土地20年等語（見本院卷第381頁）；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另陳稱：「000地號土地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

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阻擋通行之情

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已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等語

（見本院卷第338頁）；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110年間曾發

函予000地號土地承租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略以：

「第2錄土地地上物狀況為『水溝（暗溝）、水泥地柏油

地、放置物品』，使用面積約50.73平方公尺。倘台端3人欲

繼續承租，請維持第2錄土地上之通（水）道暢通」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271-273頁）。可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事實

上長期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則被上訴人猶依民

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對000地

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欠缺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尚

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併以判決駁回之。

　㈦據上，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間有意定通行權

協議，被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不得

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並已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亦

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之必要，故

兩造就被上訴人所主張法定通行權而提出之各通行方案，均

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

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因袋地通行權請求

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

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均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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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莊嘉蕙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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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宋御誠  
            宋柏翰  
            宋年寶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嬌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方俞律師
            張方駿律師
視同上訴人  宋鉻棟  
            宋茶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劉宋粉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黃美玉(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珍(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清(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淑華(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宋正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鈺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美玲(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宋鉛妹(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鴻淵(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娟(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美(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游明泉(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浚源  
            華淑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林琦勝律師
            黃曉薇律師
被上訴人    黃曉琪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確認袋地通行權訴訟，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然於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故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與訴外人共有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就上訴人宋御誠、宋柏翰、宋年寶（以下合稱上訴人）及其同造之宋鉻棟、林浚源、華淑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鄒榮妹之繼承人即宋茶妹、劉宋粉妹、黃美玉、鄒水珍、鄒水清、鄒淑華、宋四梅之繼承人即宋正堂、宋鈺堂、宋美玲、林宋鉛妹、宋鴻淵、宋麗如、宋麗娟、宋麗美、游明泉等人所有之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逕以地號分稱之）有通行權存在，並不得於通行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後，雖僅上訴人提起上訴，惟揆諸前揭說明，法院就通行範圍之裁量權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故上訴人提起上訴乃有利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效力自及於未上訴之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爰將渠等併列視同上訴人（以下合稱視同上訴人，或逕以姓名分稱之），合先敘明。　
二、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外之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建物）及所坐落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無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而屬袋地，向來經由包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所有如原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下稱A方案），被上訴人為此分別於民國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訴外人即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故A方案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詎宋年寶竟在000地號土地上放置廢棄冰箱、架設鐵柱及鐵條，阻絕上訴人依A方案通行，致000地號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等則以：系爭建物建造時，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業經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路面寬度1.4至2.75公尺。宋國安陳稱000、000地號為其小時候業已存在之既成道路，並出租同段000、000地號土地給被上訴人通行使用，另宋國豪出租同段000地號土地給上訴人通行使用，故000地號土地除可通行上開基地內現有通路外，尚得通行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並非袋地。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原審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土地之通行方案（下稱B方案）僅影響3筆土地及2位土地所有人，通行範圍大部分種植農作物，並供作被上訴人建築系爭房屋、經營螺絲製造業之對外道路，與A方案相較，A方案土地則可作為建築基地，較具有經濟價值，且000地號土地係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若認被上訴人有通行權存在，將迫使上訴人違約使用，況A方案土地亦不敷被上訴人通行3公尺及消防救災車輛通行3.5公尺之需求，故B方案始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蓋000、00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間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遭阻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應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000地號土地現由上訴人承租使用，如採A方案，將會造成000地號土地無法利用，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宋鉻棟陳述略以：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A方案土地，被上訴人欲將系爭建物作為工廠使用，始要求通行A方案土地。惟000地號土地為農地，僅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被上訴人之請求實已對A方案土地所有人造成莫大困擾，故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㈢鄒水珍陳述略以：伊於70年間遷離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㈣宋麗美陳述略以：伊未居住在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如被上訴人有意購買伊之應有部分，伊同意出賣給被上訴人等語。
　㈤林浚源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㈥華淑真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㈦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到庭兩造（即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鉻棟、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0頁）　　
　㈠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均為2分之1。
　㈡被上訴人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
　㈢000地號土地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共同承租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㈣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
　㈤A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14.04平方公尺，其中000、000、000地號土地均鋪設水泥地面，000、000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有冰箱及宋年寶設置之鐵柱及鐵條，嗣已全部拆除。B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71.22平方公尺，為泥土、石頭鋪設之臨時道路，其餘皆種植農作物。
　㈥A方案土地除000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外，其餘均為建地；B 方案土地均為農牧用地；689地號土地為建地。
　㈦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到庭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8月5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161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查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
　㈡被上訴人雖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上訴人所有A方案土地。惟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固有明定。然所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須土地所有人於善盡利用其所有之土地後，其土地仍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始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而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之。土地所有人如得藉助自己之一筆或數筆土地對外聯絡，自不能捨該通聯之土地，而主張對於鄰地有通行權存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判決意旨、95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之袋地通行權，乃以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為要件，倘該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非無適宜之聯絡，即非此所謂袋地，自無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　
　㈢經查，被上訴人為使000地號土地得以通行至新豐路，前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40萬元；另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觀諸97年7月8日、97年7月5日道路通行協議書記載：「本人同意…土地之所有人通行使用，任何人均不得阻礙…本同意書之效力並及於將來之繼承人或繼受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31-151頁），足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曾就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之事達成協議，而有意定通行權存在。
　㈣又000 、000 地號土地現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來堆置之冰箱及設置之鐵柱、鐵條現已全部拆除，亦為空地，該三筆土地均鋪設水泥路面（見不爭執事項㈤，另參見本院卷第311-312頁照片），該兩筆土地目前顯係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至新豐路。參以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豪到庭陳稱：「被上訴人於106、107年因為要蓋工廠，所以拜託我們讓他通行，原本被上訴人是從000、000地號土地通行，但是寬度只有2.5米左右，不利於大型機具通行，所以才拜託我們讓他通行，我當時有告訴被上訴人土地只是供他暫時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同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安亦到庭稱：「我們的狀況同宋國豪，我們提供給被上訴人使用的土地不是既成道路，000、000地號土地才是我小時候就已經存在的既成道路」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並有農地空地租賃契約書載明土地之租賃期間為憑（見本院卷第229頁）；佐以系爭建物申請建築執照時，係以緊鄰000地號土地之新豐路段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第255頁），且到庭之宋鉻棟、鄒水珍、宋麗美均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304頁、卷二第90頁）等情，堪認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均有將該兩筆土地供被上訴人通行至新豐路之意思，益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確實有意定通行權之協議。
　㈤準此，被上訴人既因存在上開意定通行權之協議，而得經由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新豐路，000地號土地顯已與公路間有適宜之聯絡，被上訴人復自承其向來經由00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可見此通行方式已符合被上訴人通常使用之需求，揆諸上開說明，000地號土地即非袋地，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對0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為無理由。
　㈥至於被上訴人通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000地號土地，雖未與該筆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意定通行權協議。然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承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沒有阻擋其通行000地號土地，其已通行該土地20年等語（見本院卷第381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另陳稱：「000地號土地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阻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已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第338頁）；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110年間曾發函予000地號土地承租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略以：「第2錄土地地上物狀況為『水溝（暗溝）、水泥地柏油地、放置物品』，使用面積約50.73平方公尺。倘台端3人欲繼續承租，請維持第2錄土地上之通（水）道暢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273頁）。可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事實上長期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則被上訴人猶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對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欠缺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尚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併以判決駁回之。
　㈦據上，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被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並已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亦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之必要，故兩造就被上訴人所主張法定通行權而提出之各通行方案，均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因袋地通行權請求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莊嘉蕙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宋御誠  

            宋柏翰  

            宋年寶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嬌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方俞律師

            張方駿律師

視同上訴人  宋鉻棟  

            宋茶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劉宋粉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黃美玉(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珍(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清(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淑華(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宋正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鈺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美玲(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宋鉛妹(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鴻淵(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娟(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美(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游明泉(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浚源  

            華淑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林琦勝律師

            黃曉薇律師

被上訴人    黃曉琪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共同訴訟人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

    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

    定有明文。又確認袋地通行權訴訟，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

    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

    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然於此情形

    ，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

    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故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

    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訴訟目的（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

    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與訴外人共有之臺中市○○區○○○段0

    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就上訴

    人宋御誠、宋柏翰、宋年寶（以下合稱上訴人）及其同造之

    宋鉻棟、林浚源、華淑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鄒榮妹之

    繼承人即宋茶妹、劉宋粉妹、黃美玉、鄒水珍、鄒水清、鄒

    淑華、宋四梅之繼承人即宋正堂、宋鈺堂、宋美玲、林宋鉛

    妹、宋鴻淵、宋麗如、宋麗娟、宋麗美、游明泉等人所有之

    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土地（以下逕以地號分稱之）有通行權存在，並不得於通行

    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

    行之行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後，雖僅上訴人提起上

    訴，惟揆諸前揭說明，法院就通行範圍之裁量權行使不宜割

    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故上訴人提起上訴乃有利

    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效力自及於未上訴之

    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爰將渠等併列視同上訴人（以下

    合稱視同上訴人，或逕以姓名分稱之），合先敘明。　

二、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外之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建物）及所坐落

    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無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

    而屬袋地，向來經由包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所有如原審判

    決附圖編號A所示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下稱A方案），被

    上訴人為此分別於民國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

    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於97年

    7月5日向訴外人即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

    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故A方案屬對周圍地損

    害最小之通行方法。詎宋年寶竟在000地號土地上放置廢棄

    冰箱、架設鐵柱及鐵條，阻絕上訴人依A方案通行，致000地

    號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

    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

    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

    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依被上訴人

    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等則以：系爭建物建造時，000、000、000、000、00

    0等地號土地業經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路面寬度1.4至2.

    75公尺。宋國安陳稱000、000地號為其小時候業已存在之既

    成道路，並出租同段000、000地號土地給被上訴人通行使用

    ，另宋國豪出租同段000地號土地給上訴人通行使用，故000

    地號土地除可通行上開基地內現有通路外，尚得通行同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並非袋地。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

    ，原審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土地之通行方案（下稱B方案）僅

    影響3筆土地及2位土地所有人，通行範圍大部分種植農作物

    ，並供作被上訴人建築系爭房屋、經營螺絲製造業之對外道

    路，與A方案相較，A方案土地則可作為建築基地，較具有經

    濟價值，且000地號土地係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

    ，若認被上訴人有通行權存在，將迫使上訴人違約使用，況

    A方案土地亦不敷被上訴人通行3公尺及消防救災車輛通行3.

    5公尺之需求，故B方案始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

    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000地號土地為袋地

    ，蓋000、00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間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

    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遭阻擋

    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應無權利保護必要

    性。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000地號土地現由上訴人承

    租使用，如採A方案，將會造成000地號土地無法利用，並非

    對鄰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⒉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宋鉻棟陳述略以：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A方案土地，被上

    訴人欲將系爭建物作為工廠使用，始要求通行A方案土地。

    惟000地號土地為農地，僅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被上訴人

    之請求實已對A方案土地所有人造成莫大困擾，故應採B方案

    為妥等語。　

　㈢鄒水珍陳述略以：伊於70年間遷離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

    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㈣宋麗美陳述略以：伊未居住在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用

    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如被上訴人有意購買伊之應有部

    分，伊同意出賣給被上訴人等語。

　㈤林浚源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

    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

    最小之方案等語。

　㈥華淑真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

    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

    最小之方案等語。　

　㈦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四、到庭兩造（即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鉻棟、被上訴

    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0頁）　　

　㈠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均為

    2分之1。

　㈡被上訴人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

    權，並已支付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

    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

    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

　㈢000地號土地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共同承租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㈣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

    。

　㈤A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14.04平方公尺，其中000、000、000地

    號土地均鋪設水泥地面，000、000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00

    0地號土地上原有冰箱及宋年寶設置之鐵柱及鐵條，嗣已全

    部拆除。B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71.22平方公尺，為泥土、石

    頭鋪設之臨時道路，其餘皆種植農作物。

　㈥A方案土地除000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外，其餘均為建地；B 

    方案土地均為農牧用地；689地號土地為建地。

　㈦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到庭兩造同意就本院113

    年8月5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

    本院卷第161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分述如下：

　㈠查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00

    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

　㈡被上訴人雖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上訴人所有A

    方案土地。惟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

    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

    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固有明定。然所

    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須

    土地所有人於善盡利用其所有之土地後，其土地仍與公路無

    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始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

    路。而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

    、位置及用途定之。土地所有人如得藉助自己之一筆或數筆

    土地對外聯絡，自不能捨該通聯之土地，而主張對於鄰地有

    通行權存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判決意旨、95

    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787條第1項

    規定之袋地通行權，乃以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

    絡為要件，倘該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非無適宜之聯絡，即

    非此所謂袋地，自無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　

　㈢經查，被上訴人為使000地號土地得以通行至新豐路，前於97

    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

    付40萬元；另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

    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

    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㈡）。觀諸97年7月8日、97年7月5日道路通行協議書記

    載：「本人同意…土地之所有人通行使用，任何人均不得阻

    礙…本同意書之效力並及於將來之繼承人或繼受人」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131-151頁），足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

    土地所有人曾就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之事達成協議，而有

    意定通行權存在。

　㈣又000 、000 地號土地現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來堆置之

    冰箱及設置之鐵柱、鐵條現已全部拆除，亦為空地，該三筆

    土地均鋪設水泥路面（見不爭執事項㈤，另參見本院卷第311

    -312頁照片），該兩筆土地目前顯係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至

    新豐路。參以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豪到庭陳稱：「

    被上訴人於106、107年因為要蓋工廠，所以拜託我們讓他通

    行，原本被上訴人是從000、000地號土地通行，但是寬度只

    有2.5米左右，不利於大型機具通行，所以才拜託我們讓他

    通行，我當時有告訴被上訴人土地只是供他暫時通行」等語

    （見本院卷第194頁）；同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

    安亦到庭稱：「我們的狀況同宋國豪，我們提供給被上訴人

    使用的土地不是既成道路，000、000地號土地才是我小時候

    就已經存在的既成道路」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並有

    農地空地租賃契約書載明土地之租賃期間為憑（見本院卷第

    229頁）；佐以系爭建物申請建築執照時，係以緊鄰000地號

    土地之新豐路段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第255頁），且到庭

    之宋鉻棟、鄒水珍、宋麗美均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000

    、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304頁、卷二第90頁）等情，

    堪認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均有將該兩筆土地供被上訴人

    通行至新豐路之意思，益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

    有人確實有意定通行權之協議。

　㈤準此，被上訴人既因存在上開意定通行權之協議，而得經由0

    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新豐路，000地號土地顯已與公路間

    有適宜之聯絡，被上訴人復自承其向來經由000、000地號土

    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可見此通行方式已符合被上訴人通常

    使用之需求，揆諸上開說明，000地號土地即非袋地，被上

    訴人自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

    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對000、000地號

    土地有袋地通行權，為無理由。

　㈥至於被上訴人通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000地號土地，雖未

    與該筆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意定通行權協議。

    然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

    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承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沒有阻擋其通行000地號土地，其已通行該土

    地20年等語（見本院卷第381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另陳

    稱：「000地號土地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建築

    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阻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

    人訴請確認通行權，已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

    第338頁）；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110年間曾發函予000地

    號土地承租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略以：「第2錄土地

    地上物狀況為『水溝（暗溝）、水泥地柏油地、放置物品』，

    使用面積約50.73平方公尺。倘台端3人欲繼續承租，請維持

    第2錄土地上之通（水）道暢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2

    73頁）。可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事實上長期容任被上訴人通

    行000地號土地，則被上訴人猶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對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即欠缺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尚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

    併以判決駁回之。

　㈦據上，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間有意定通行權

    協議，被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不得

    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並已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亦

    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之必要，故

    兩造就被上訴人所主張法定通行權而提出之各通行方案，均

    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

    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因袋地通行權請求

    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

    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均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莊嘉蕙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宋御誠  

            宋柏翰  

            宋年寶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嬌紋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方俞律師

            張方駿律師

視同上訴人  宋鉻棟  

            宋茶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劉宋粉妹(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黃美玉(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珍(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水清(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鄒淑華(即宋鄒榮妹之繼承人)



            宋正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鈺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美玲(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宋鉛妹(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鴻淵(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如(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娟(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宋麗美(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游明泉(即宋四梅之繼承人)



            林浚源  

            華淑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趙子賢  

複代理人    林琦勝律師

            黃曉薇律師

被上訴人    黃曉琪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確認袋地通行權訴訟，法院就各被告應如何提供通行之方法等共通事項，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然於此情形，法院裁量權之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始符此類事件之本質，故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上訴效力，及於未上訴之他人，以達訴訟目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其與訴外人共有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就上訴人宋御誠、宋柏翰、宋年寶（以下合稱上訴人）及其同造之宋鉻棟、林浚源、華淑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鄒榮妹之繼承人即宋茶妹、劉宋粉妹、黃美玉、鄒水珍、鄒水清、鄒淑華、宋四梅之繼承人即宋正堂、宋鈺堂、宋美玲、林宋鉛妹、宋鴻淵、宋麗如、宋麗娟、宋麗美、游明泉等人所有之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逕以地號分稱之）有通行權存在，並不得於通行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後，雖僅上訴人提起上訴，惟揆諸前揭說明，法院就通行範圍之裁量權行使不宜割裂，自不得任由判決之一部先行確定，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必要，故上訴人提起上訴乃有利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之行為，效力自及於未上訴之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爰將渠等併列視同上訴人（以下合稱視同上訴人，或逕以姓名分稱之），合先敘明。　

二、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外之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建物）及所坐落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無適宜之對外聯絡道路而屬袋地，向來經由包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所有如原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下稱A方案），被上訴人為此分別於民國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訴外人即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故A方案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詎宋年寶竟在000地號土地上放置廢棄冰箱、架設鐵柱及鐵條，阻絕上訴人依A方案通行，致000地號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等則以：系爭建物建造時，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業經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路面寬度1.4至2.75公尺。宋國安陳稱000、000地號為其小時候業已存在之既成道路，並出租同段000、000地號土地給被上訴人通行使用，另宋國豪出租同段000地號土地給上訴人通行使用，故000地號土地除可通行上開基地內現有通路外，尚得通行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並非袋地。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原審判決附圖編號B所示土地之通行方案（下稱B方案）僅影響3筆土地及2位土地所有人，通行範圍大部分種植農作物，並供作被上訴人建築系爭房屋、經營螺絲製造業之對外道路，與A方案相較，A方案土地則可作為建築基地，較具有經濟價值，且000地號土地係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若認被上訴人有通行權存在，將迫使上訴人違約使用，況A方案土地亦不敷被上訴人通行3公尺及消防救災車輛通行3.5公尺之需求，故B方案始為對周圍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部分：

　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蓋000、00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間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遭阻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應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縱認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000地號土地現由上訴人承租使用，如採A方案，將會造成000地號土地無法利用，並非對鄰地損害最小之通行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㈡宋鉻棟陳述略以：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A方案土地，被上訴人欲將系爭建物作為工廠使用，始要求通行A方案土地。惟000地號土地為農地，僅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被上訴人之請求實已對A方案土地所有人造成莫大困擾，故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㈢鄒水珍陳述略以：伊於70年間遷離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應採B方案為妥等語。

　㈣宋麗美陳述略以：伊未居住在000地號土地，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如被上訴人有意購買伊之應有部分，伊同意出賣給被上訴人等語。

　㈤林浚源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㈥華淑真陳述略以：否認有在000地號土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為，請考量土地利用狀況酌定損害最小之方案等語。　

　㈦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到庭兩造（即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宋鉻棟、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0頁）　　

　㈠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均為2分之1。

　㈡被上訴人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40萬元；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

　㈢000地號土地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共同承租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㈣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

　㈤A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14.04平方公尺，其中000、000、000地號土地均鋪設水泥地面，000、000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有冰箱及宋年寶設置之鐵柱及鐵條，嗣已全部拆除。B方案土地面積合計171.22平方公尺，為泥土、石頭鋪設之臨時道路，其餘皆種植農作物。

　㈥A方案土地除000地號土地為農牧用地外，其餘均為建地；B 方案土地均為農牧用地；689地號土地為建地。

　㈦兩造提出之證物形式上為真正。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到庭兩造同意就本院113年8月5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161頁之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查被上訴人為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系爭建物之共有人，000地號土地未與新豐路連結，須通行周圍地始能到達新豐路，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

　㈡被上訴人雖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上訴人所有A方案土地。惟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固有明定。然所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須土地所有人於善盡利用其所有之土地後，其土地仍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始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而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之。土地所有人如得藉助自己之一筆或數筆土地對外聯絡，自不能捨該通聯之土地，而主張對於鄰地有通行權存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92號判決意旨、95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之袋地通行權，乃以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為要件，倘該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非無適宜之聯絡，即非此所謂袋地，自無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　

　㈢經查，被上訴人為使000地號土地得以通行至新豐路，前於97年7月8日向宋年寶購買000地號土地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40萬元；另於97年7月5日向000地號土地原共有人宋文桂購買000地號土地如原審卷一第45頁附圖所示色塊部分之道路使用權，並已支付3萬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觀諸97年7月8日、97年7月5日道路通行協議書記載：「本人同意…土地之所有人通行使用，任何人均不得阻礙…本同意書之效力並及於將來之繼承人或繼受人」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31-151頁），足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曾就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之事達成協議，而有意定通行權存在。

　㈣又000 、000 地號土地現為空地，000地號土地上原來堆置之冰箱及設置之鐵柱、鐵條現已全部拆除，亦為空地，該三筆土地均鋪設水泥路面（見不爭執事項㈤，另參見本院卷第311-312頁照片），該兩筆土地目前顯係供被上訴人通行使用至新豐路。參以同段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豪到庭陳稱：「被上訴人於106、107年因為要蓋工廠，所以拜託我們讓他通行，原本被上訴人是從000、000地號土地通行，但是寬度只有2.5米左右，不利於大型機具通行，所以才拜託我們讓他通行，我當時有告訴被上訴人土地只是供他暫時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同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宋國安亦到庭稱：「我們的狀況同宋國豪，我們提供給被上訴人使用的土地不是既成道路，000、000地號土地才是我小時候就已經存在的既成道路」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並有農地空地租賃契約書載明土地之租賃期間為憑（見本院卷第229頁）；佐以系爭建物申請建築執照時，係以緊鄰000地號土地之新豐路段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第255頁），且到庭之宋鉻棟、鄒水珍、宋麗美均否認有阻擋被上訴人通行000、000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304頁、卷二第90頁）等情，堪認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均有將該兩筆土地供被上訴人通行至新豐路之意思，益見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確實有意定通行權之協議。

　㈤準此，被上訴人既因存在上開意定通行權之協議，而得經由000、000地號土地通行至新豐路，000地號土地顯已與公路間有適宜之聯絡，被上訴人復自承其向來經由00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至新豐路，可見此通行方式已符合被上訴人通常使用之需求，揆諸上開說明，000地號土地即非袋地，被上訴人自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餘地。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對000、000地號土地有袋地通行權，為無理由。

　㈥至於被上訴人通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000地號土地，雖未與該筆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達成意定通行權協議。然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自承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沒有阻擋其通行000地號土地，其已通行該土地20年等語（見本院卷第381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另陳稱：「000地號土地經建築線指定為基地內現有通路，建築時應依現況保留，且目前已無任何阻擋通行之情形，被上訴人訴請確認通行權，已無權利保護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第338頁）；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110年間曾發函予000地號土地承租人宋年寶、宋御誠、宋柏翰略以：「第2錄土地地上物狀況為『水溝（暗溝）、水泥地柏油地、放置物品』，使用面積約50.73平方公尺。倘台端3人欲繼續承租，請維持第2錄土地上之通（水）道暢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1-273頁）。可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事實上長期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則被上訴人猶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對000地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即欠缺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尚無權利保護之必要，應併以判決駁回之。

　㈦據上，被上訴人與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間有意定通行權協議，被上訴人自當依該協議通行000、000地號土地，不得再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並已容任被上訴人通行000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亦無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對上訴人主張法定通行權之必要，故兩造就被上訴人所主張法定通行權而提出之各通行方案，均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確認被上訴人對A方案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因袋地通行權請求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不得在A方案土地範圍內，為營建、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被上訴人人車通行之行為，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莊嘉蕙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